
《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

新旧条文对比

旧条文 新条文

第

二

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参

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

者雇工（以下统称职工）缴纳工伤

保险费。用人单位的职工均有依法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

工或者雇工（以下统称职工）缴纳

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的职工均有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第

三

条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省

的工伤保险工作。设区的市、县（市、

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各级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具体承

办工伤保险事务。

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依法对工

伤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

监督。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卫生、民

政、公安、交通运输、工商、住房

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省

的工伤保险工作。设区的市、县（市、

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各级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具体承

办工伤保险事务。

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依法对工

伤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卫生

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



围内，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做好

工伤保险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医疗保障、税务等

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做好工伤保险工

作。

增

加

一

条

作为第五条

建立补充工伤保险制度，完善

多层次工伤保险支付体系，提高工

伤职工待遇水平，推进工伤保险制

度向职业劳动者全面覆盖。

第

七

条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设区的市全

市统筹，并逐步实行省级统筹。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全省统收统

支前，设立省级工伤保险调剂金。

省级工伤保险调剂金由各设区的市

经办机构按照当年实际征缴工伤保

险费的 3%上解省经办机构，省经办

机构将上述资金和省本级提取的当

年实际征缴工伤保险费的 3%存入

财政专户管理，用于调剂解决全省

重特大事故工伤保险基金缺口的支

出，提高工伤保险基金保障水平。

省级工伤保险调剂金的征收、管理

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省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工伤保险基金应当严格按照社

将第七条改为第八条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收统

支，具体办法由省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省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



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规定，实行

年初预算和年终决算管理。经办机

构按月将基金收入缴入同级财政部

门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确保

收入户月末无余额，并按照规定申

请拨付资金。

经办机构征收工伤保险费时，

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江西省社会保险费缴款专用收

据》。

第

八

条

工伤保险基金用于支付下列项

目：

（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

康复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

交通食宿费；

（四）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确认需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的费

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

费；

（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

至四级工伤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

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

工伤保险基金用于支付下列项

目：

（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

康复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设区的市以外就医的

交通食宿费；

（四）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确认需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的费

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

费；

（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



贴；

（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

（八）因工死亡职工的抢救医

疗费、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

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九）劳动能力鉴定费；

（十）工伤认定调查费；

（十一）工伤预防费；

（十二）职业康复费。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工伤

保险基金用于投资运营、兴建或者

改建办公场所、发放奖金，或者挪

作其他用途。

至四级工伤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

贴；

（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

（八）工亡职工的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

（九）劳动能力鉴定费；

（十）工伤认定调查费；

（十一）工伤预防费；

（十二）职业康复费。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职工

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直接发放给工伤职工，其中用

人单位先行垫付的部分，由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给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

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

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工伤

保险待遇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向工

伤职工补足。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工伤保

险基金用于投资运营、兴建或者改

建办公场所、发放奖金，或者挪作

其他用途。



第

九

条

各设区的市应当建立工伤保险

基金储备金（以下简称储备金）。

储备金按本设区的市当年征缴的工

伤保险基金总额的 10%提取，逐年

积累，达到统筹地区当年工伤保险

基金总额的 20%时不再提取。

储备金用于本设区的市重大事

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使用工伤

保险储备金应当由统筹地区经办机

构提出方案，经设区的市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报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储备金不足

支付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垫付。

删去

第

十

四

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

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

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

从业人员、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

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对依法

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

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不再进行调查核实。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

定时，从业人员或者其直系亲属认

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

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

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

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

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对依法取得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

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

进行调查核实。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

定时，从业人员或者其近亲属认为

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



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

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

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和

该职工所在单位。凡认定为工伤或

者视同工伤的，应当向工伤职工颁

发《工伤认定证》。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

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

申请，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工伤认

定的决定。

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

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

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

职工所在单位。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

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

申请，应当在十五日内作出工伤认

定的决定。

第

十

五

条

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

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

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

系亲属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当向

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供

下列材料：

（一）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二）工伤认定决定；

（三）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小

结、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

伤病历和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人提供材料

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

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

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应当向设

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供下

列材料：

（一）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二）工伤认定决定；

（三）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小

结、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

伤病历和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

（四）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人提供材料



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

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

要求补正材料后，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应当受理。

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

起六十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的期限可以延长三十日。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定

的单位和个人。达到伤残等级的，

还应当向工伤职工颁发《因工伤残

证》。

不完整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

当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

要求补正材料后，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应当受理。

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

起六十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的期限可以延长三十日。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定

的单位和个人。达到伤残等级的，

还应当向工伤职工颁发《因工伤残

证》。

第

十

七

条

省和设区的市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规划、选择、论证并公布工伤定

点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辅助器具

配置机构。

各统筹地区经办机构负责与工

伤定点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辅助

器具配置机构签订书面协议等工

作。

工伤保险医疗机构、康复机构

和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实行协议管

理，具体办法由省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制定。经办机构负责与符合条件

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辅助器具

配置机构签订工伤保险服务协议等

工作。

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

协议的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情

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

急救，并由用人单位在两个工作日

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

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

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并

由用人单位在两个工作日内报告社



第

十

八

条

内报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伤职

工伤情相对稳定后，由经办机构视

伤情确定是否转入签订服务协议的

工伤定点医疗机构继续治疗。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

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伤职工伤情相

对稳定后，由经办机构视伤情确定

是否转入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

继续治疗。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

病，不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按照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处理。

第

二

十

条

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

工留薪期内需要护理的，经收治的

医疗机构出具证明，由所在单位负

责派人护理。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

的，由所在单位按照统筹地区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70%的标准向

工伤职工支付护理费。

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

工留薪期内需要护理的，经收治的

医疗机构出具证明，由所在单位负

责派人护理。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

的，由所在单位按照全省上年度城

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 70%的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护理

费。

第

二

十

一

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至四

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

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到法定退

休年龄。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低于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

数的，缴费基数按照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扣除本人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部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至四

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

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到办理退

休手续为止，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到法定退休年龄。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低于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

数的，缴费基数按照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扣除本人基



分后，实际领取额低于统筹地区最

低工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

足差额。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部

分后，实际领取额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

额。

第

二

十

二

条

五至六级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劳动、聘用合

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

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

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关系时本人工资为基数，其中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标准为：五

级 20 个月、六级 17 个月、七级 13

个月、八级 10 个月、九级 7个月、

十级 4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五级 32 个

月、六级 28 个月、七级 25 个月、

八级 21 个月、九级 17 个月、十级

13 个月的本人工资。

患职业病的工伤职工，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

上增发 30%。

五至六级工伤职工本人提出与

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劳动、聘用合

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

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

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关系时本人工资为基数，其中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标准为：五

级 21 个月、六级 18 个月、七级 14

个月、八级 11 个月、九级 8个月、

十级 5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五级 32 个

月、六级 28 个月、七级 18 个月、

八级 13 个月、九级 9个月、十级 6

个月的本人工资。

患职业病的工伤职工，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在上述标准的基础

上增发 30%。



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距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每差一年扣减 10％；不足

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

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距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按照下列标准执行：（一）

不足一年的，按照全额的 10%支付；

（二）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按照

全额的 20%支付；（三）满两年、

不足三年的，按照全额的 40%支付；

（四）满三年、不足四年的，按照

全额的 60%支付；（五）满四年、

不足五年的，按照全额的 80%支付。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不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

二

十

三

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

系亲属向经办机构提出工伤保险待

遇申请，应当填写工伤保险待遇申

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决定；

（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三）经办机构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申请因工死亡职工直系亲属的

工伤保险待遇，需提供前款第（一）、

（三）项规定的材料，以及供养亲

属的有关证明材料。

经办机构对于申报材料不齐全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向经办机构提出工伤保险待遇

申请，应当填写工伤保险待遇申请

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伤认定决定；

（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三）经办机构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申请因工死亡职工近亲属的工

伤保险待遇，需提供前款第（一）、

（三）项规定的材料，以及供养亲

属的有关证明材料。

经办机构对于申报材料不齐全



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有

关的申报材料；对于材料齐全、符

合发放条件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发放工伤保险待遇。

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充有

关的申报材料；对于材料齐全、符

合发放条件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发放工伤保险待遇。

第

二

十

八

条

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的，可以按照《条例》和本办法的

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

定，享受有关工伤保险待遇，所需

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条例》和本

办法规定的标准支付。因公负伤或

者因公牺牲已受到政府抚恤的，不

再进行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主管部

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的，其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

工伤保险待遇，法律、法规或者国

务院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

二

十

九

条

中央、省属和军队驻赣单位工

伤保险依法实行省本级统筹，工伤

保险工作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执行。

删去

来源：《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1件和修改 7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2023 年 9

月 4 日第 22 次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